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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0489号
陈天翔：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上城区南亚客运社与

被告陈天翔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1274号

袁春风、袁永志、周美丰：本院受理原告邹铃、朱风
诉被告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袁春风、袁永
志、周美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988号

何广宇：原告俞海娴诉被告何广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
初39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703号

张樑：本院受理原告苑英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5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835号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冬梅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
78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9号

徐兵：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89号原告章
雷清与被告徐兵、陶相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徐兵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24日上午14:30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
1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692号

杨立君、慕德利：本院受理原告金梅庭诉被告你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两被告共同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1308000元，并支付从2020年7月1日开始
按利率计算的10%利息暂计至2021年6月30日为
130800元，已归还35500元，实际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
至本金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978号

义乌市书蕾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诉你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108民初39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义乌市书蕾电子商务商行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完
美(中国)有限公司第1332692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的行为;被告义乌市书蕾电子商务商行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6000元;驳回原告完美(中国)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义乌市书蕾电子
商务商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负担477
元，由被告义乌市书蕾电子商务商行负担823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148号

重庆玖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百世物
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玖臣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4148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动4676号

杭州九登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龙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九登实业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108民动46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杭州九登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腾退位于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南环路
285号2号楼102室、103室的房屋；二、被告杭州九登实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租金514000.86元，并支付日

2022年1月21日起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的房案占有
使用费;三，被告杭州九登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逾
期付款利息；四、被告杭州九登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告费650元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91号

内蒙古霖奕工贸有限公司、李福明、许园娥、许齐发:
本院受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529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
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内蒙古霖奕工贸
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赊销货款869856元;2.请求判令被
告内蒙古霖奕工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信息系统服务
费89305.22元。(供应链延期支付费用暂计算至起诉之
日，后续的供应链延期支付费用计算至实际付清赊销货
款为止);3.判令被告内蒙古霖奕工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支
付逾期支付赊销款的违约金173971.2元，第一至第三
项共计1133132.42元;4.请求判令被告李福明、许园娥、
许齐发对被告内蒙古霖奕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至
第三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5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541号

涡阳县祥龙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刘祥龙、黄丽:本院
受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1)浙0108民初554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程
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等诉讼文书。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
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涡阳县祥龙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向原告支付赊销货款271677.64元;2.请求判令被涡
阳县祥龙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供应链服务延
期支付费用100308.66元;3.判令被告涡阳县祥龙劳务
分包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赊销款的违约金
134361.39元，第一至第三项共计506347.69元;4.请求
判令被告刘祥龙、黄丽对被告涡阳县祥龙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的上述第一至第三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4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104号

徐忠平：本院受理原告杜柏方与被告徐忠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14
民初41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徐忠平自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杜柏方借款100000元，并
支付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年利
率3.7%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徐忠平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
（已减半），公告费650元，共计1800元，由被告徐忠平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6130号

戴国芳（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三岔路村振华
4组3户）：本院受理杭州佳义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李芳、余可欣、余可雯、余凤来、高玉英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1、原
告与余国良、你签的租赁合同于起诉日解除；2、你、李芳
将购物中心三层C区2号商铺恢复原状并返还原告；3、
你、李芳补交免租期租金和综合管理费、支付租金及占
有使用费、逾期占用费、综合管理费（含逾期）、水电能耗
费、违约金，以上暂共计2635027.71元；3、被告三至六在
继承余国良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上述付款义务承
担还款责任；4、原告没收履约保证金22.8万元、质量保
证金1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2日13时40分
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
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2执1988号

2014年至2016年期间，孙卫东使用凯迪社区账号
“Dream1”，在凯迪社区发布了针对杨澧群的系列文章
约60篇,杨澧群认为孙卫东发布的文章侵害其名誉权、
个人信息权，遂向法院起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答》第七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本案中法
院经审理认为，孙卫东在上述文章中使用侮辱性质的词
汇直接指向杨澧群，造成公众对杨澧群的社会评价降
低，侵害了杨澧群的名誉权。孙卫东在网络上公布杨澧
群的具体户籍住址、现住址、银行卡号等行为侵害了杨
澧群个人信息权,遂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卫东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凯迪社区”的“以案说法”版块向
原告杨澧群发布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持续时间为七
日（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如孙卫东拒不履行，本
院将选择一家在浙江省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公布本
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孙卫东负担）；二、被告孙
卫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澧群交通
费、打印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1200元；三、驳
回原告杨澧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杨澧群不服一审判决，
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因被告孙卫东逾期
未履行赔礼道歉义务，杭州互联网法院特公布本案判决
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孙卫东承担。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21）浙0122执异75号

毛鹏飞（身份证号330681198712258530）：异
议申请人（被执行人）章苹、（案外人）袁嘉锴、袁笳涵与被
申请人（申请执行人）金云法、（被执行人）袁春雨、章苹、
毛鹏飞（2015）杭桐执民字第1170号【即（2015）杭桐商
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要求将查封的拆
迁安置费121586元退还申请人。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因
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22执异7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否则该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929号

卢青玉（女，198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
桐庐县瑶琳镇东琳村吴家四组）：本院受理原告钟新明
诉被告卢青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2民初392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卢青玉返还原告钟新明
借款8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9元，
由被告卢青玉负担。被告卢青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442号

孟樟法（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分水镇转山村河宅坞七组,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6801013512）：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孟樟法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22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孟樟法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款项114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计43元，公告费计650元，由被告孟樟法负担。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孟樟法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
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
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
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
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
费用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10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陈建生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陈建生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邢恒兴归还人民币
贰拾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
月2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
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92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高浩兴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高浩兴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两万元整；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
月23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逾期
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65号

陈江洪（男，198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分水镇三溪村兑口桥一组,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8210073555。）：本院已经受理原告钟罗
清与被告陈江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
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原告钟罗清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借款65000元及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和三
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分水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50号

黄钢（男，198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分水镇小源村松田四组）：本院已经受理原告祝飞
与被告黄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独任程序
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
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祝飞提出诉讼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物账款12000元；2.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物账款12000元的利息（自2021年8月

2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利息
利率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副本送达之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月21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富春江科技城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逾期
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07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余金如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余金如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25万元，并支付从2021年6月1日起至2021年8月31
日的利息9600元（250000×1.28%×3个月），后续利
息另计；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3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55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赵芝兰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赵芝兰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4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本金40000元自2021年7月
1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
本金100000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LPR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03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
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1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姚荣水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姚荣水提出诉讼请求：1、归还借款伍万元；2、借款期满
至今按银行同期利率付息（计息2022年1月18日至
2022年1月18日）；3、诉讼费由被告支付。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3月24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7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邢少荣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邢少荣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本金6万
元，利息放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3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9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孙爱琴与被告邢恒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孙爱琴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本金
40万元，利息放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03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
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101号

胡振辉：原告钱立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归
还借款10万元（本金加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本案依法适
用简易诉讼程序由审判员唐高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3月
25日09:00分在本院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破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慈溪市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同的申
请，于2022年1月21日裁定受理了宁波银树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宁波银树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人应在2022年3月1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点:宁波
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
区环城北路西段207弄19号世茂日湖中心1号楼14楼
1401 室，联系人:马金风，13732146849;胡珂迪，
18892618565，电话:0574-87281192)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己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宁波银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2年3月18日14时30

分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827号

周玉玲：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郑兆缘与原审被告周玉
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原告郑兆缘不服北仑区人民
法院2021年12月30日作出的（2021）浙0206民初5827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副本及提交答辩状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917号

李德洪、朱克松：本院受理的原告艾可米科技（浙江）
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德洪、朱克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359号

毛雨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水鑫诉被告毛雨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限你自本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
3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358号

宋建雄（公民身份号码6103271985****1856）：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宋建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103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359号

马泽友（公民身份号码5135211973****0177）：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马泽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03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425号

赵明（公民身份号码5119021970****0914）：本
院受理原告张国春与被告赵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94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673号

南京圣之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海曙区征途餐饮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圣之道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767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555号

陈号（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92****4613）：原
告毛彭令与被告陈号、宁波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
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陈号、宁波一汽惠迪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辅助器
具费、交通费、鉴定费、财产损失等各项损失合计
109591.23元（详见赔偿清单）；2、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3、本案
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
1日9时00分在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